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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根据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我单位于 2020 年 10 月委托湖北君邦环境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环氧乙烷（环氧丙烷）

精深加工衍生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经我单

位校核确认，认为该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并认可报告书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

施及相关建议。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建设单位为建设项目环评

信息公开主体。因此，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

办法》，我单位在确定报告书编制单位后通过网站公开了建设项目的名称、建

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在网站上公开了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并在当地群联村、群利村、北湖社区等居（村）委会张贴了公告，

同时在湖北日报公示项目信息，并附具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我单位可保证此次公参的真实性，并符合相关要求。 

 

 

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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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作用 

公众参与是工程建设单位通过环评工作与项目所在地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其目的

是使工程能够被公众充分认识，使公众了解工程建设内容和意义，从而支持和配合项目建设。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实施公众参与是必要的，它的作用在于： 

（1）公众参与过程中，把项目可能引起的有关环境问题告诉公众，可以让公众了解项目，

换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同时提高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2）公众，尤其是直接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他们对和项目有关的环境问题以及相应

的环境影响的感受是直接的，也是较敏感的，往往会意识到某些重大环境问题和环境影响，

会对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出有益的看法，有利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进行。 

（3）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项目的各种看法、意见，为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找到

依据，在环评过程中充分采纳可行性建议，减少由于二者缺乏联系而使公众产生的担忧，尽

可能降低对公众利益的不利影响，使之得到必要的补偿。 

（4）在环境影响评价后的评估工作中，主要依靠公众监督的作用，公众的积极参与，是

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提

高环境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1.2 公众调查原则、方式及内容 

1.2.1 调查原则 

公众参与调查遵循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力求科学、客观、公正和全面。 

1.2.2 调查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及《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

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的要求，本次公众参与采用了如下

方式进行： 

（1）环评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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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http://wh-oxiranchem.com/c）

官网上进行了环评信息公开。后期受市场因素及公司内部规划调整，我公司决定调整项目建

设内容，保持厂区现有一期工程规模不变，只进行二期扩建项目，并调整了产品结构。建设

内容变更后，建设单位对项目名称和项目内容进行了变更，并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取得了备

案证（备案编号为：2020-420121-26-03-048436）。 

建设内容变更后，我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1 日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http://wh-oxiranchem.com/c）官网上重新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2）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http://wh-oxiranchem.com/c）官网

上进行了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公示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2021 年 6 月 4 日。在此

公示期内同步在湖北日报上公示了 2 次（日期分别为 2021 年 5 月 25 日和 2021 年 5 月 28 日），

并在当地群联村、群利村、北湖社区等居（村）委会公告栏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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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建设项目环评委托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5 日，首次环评信息公开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7 日，建设内容变更后，于 2021 年 3 月 21 日重新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公开内容包括： 

（1） 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2） 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3） 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 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5）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6）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

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内，向公众公告上述信息，本次公

众参与第一公环评信息公开日期在委托日期 7 日内，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首次环评信息公开通过网络公开的形式进行，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7 日，建设内容

变更后，于 2021 年 3 月 21 日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网上重新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

信息公示。公示网络平台为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http://wh-oxiranchem.com/c），网站发布

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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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发布首次环评信息后，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相关单位及个人代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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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发布后，我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网站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含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

表的链接、获取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4 日，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

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公示时限的规定，

公示内容亦符合相关规定。 

3.2 公示方式 

我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网站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

时限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4 日，并在此期间先后在湖北日报上进行了公示，并在当地

群联村、群利村和北湖社区等居（村）委会张贴公告。具体如下： 

（1）网络公示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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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截图 

（2）报纸公示 

征求意见稿链接报纸公示内容及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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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纸媒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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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贴公告 

拟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的内容及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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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张贴公告内容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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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社区居委会张贴公告 

  

群利村村委会张贴公告 

 

群联村村委会张贴公告 

图 3-2-4  当地张贴公告照片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公司为公众提供了纸质版的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

阅地点，地址位于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化工大道 128 号，电子版查阅方式为登录武汉奥克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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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网站查阅。查阅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2021 年 6 月 4 日。在此公示期间，没有

公众到上述查阅地点查阅纸质版环评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报刊公示及张贴公告期间，均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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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网络公示、报刊公示及张贴公告期间，我公司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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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5.1 公众参与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档案室，可供环保部门和公众查阅，查

阅联系人：胡工，地点为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化工大道 128 号，电话 13872298435。 

5.2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次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工作一直得到了武汉市化学工业区管委会、项目所在地群联村及

群利村村委会及当地公民的支持，我公司在后期实施运行过程中一般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法律

法规及各项标准执行，确保“三废”达标排放，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我公司对外公开的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亦不包括个人隐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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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环氧乙烷（环氧丙烷）

精深加工衍生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精

深加工衍生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

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

果由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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